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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 16:17-20 2009 年 05 月 09 日 

彼得因為他對神有渴慕的心，對主的愛及有實際行動，捨棄一切

跟從神，因而得神的啟示，不隨當代人的看法，正確指出主耶穌是基

督、永生神的兒子（太 16:16），因而被主稱讚，他是有福的，悟道得

福──因有神的特別啟迪。主當眾給予他一個應許，教會將會建基在

他身上，他會成為教會一個很重要的人，一塊重要的基石，不單如此，

他更會得到權柄。 

 

教會得勝 

「我還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；陰

間的權柄，不能勝過他。」太 16:18 

「他」原文是陰性，即「她」，故是指教會而非指彼得。 

陰間與地獄是有分別。地獄（太 5:22, 29-30，路 12:5，雅 3:6）這

字源於希伯來文─欣嫩子谷，在耶路撒冷附近（書 15:8），這地方是

污穢之地（王下 23:10），那些信奉異教的人在此焚燒自己的兒女作為

祭品獻給摩洛及其他假神（代下 28:3），而後期猶太人以地獄是神懲

罰人的地方，當中有不滅的火焚燒，而火一般用來代表神的審判（申

32:22）。新約亦有相同的信念，地獄的火是不滅的（太 9:43）是永恆

的，而啟示錄 20:10 顯示那惡者和牠的伙伴將會遭受有意識的和永不

止息的刑罰。主要作出終極的審判是絕不容輕視的。 

陰間是指死人的住處、下界。這字的含義包括了墳墓、地府和死

亡的狀態等觀念。古代近東一帶也有類似的信念，描述死人會在於一

個地下的境域，這些地方各由自己的神祗管轄，事實耶和華是陰間的

統治者。 

陰間的地的深處（詩 86:13）是黑暗（伯 10:21）、寂靜（詩 94:17），

和沒有過去（詳情可參詩 88 篇），陰間始終是一個充滿軟弱和缺乏喜

樂的地方。 

在他們的信念中，陰間並不是一個受刑罰的地方，乃是一個死去

的人所停留的地方，原初的猶太人相信所有的死人均要到陰間去。 

「權柄」原文是指「門」「閘門」。門其中的一個作用是把東西或

人留在裡面，但我們的主是得勝死亡「祂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

人，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，把祂釘在十字架上，殺了。神卻將死

的痛苦解釋了，叫祂復活，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。‧‧‧因你必不

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」徒 2:23-24, 27，我

們的主從死裡復活。有些人說主曾在復活前下到陰間，向陰間的人傳

道（彼前 3:18-19），將舊約信徒帶往天堂。不論這說法真確與否，但

一個肯定的事實是主從死裡復活，死亡並不能拘禁祂，祂的復活使救

恩得以完成，並且帶給我們每一個屬祂的人有復活的盼望，祂成為睡

了之人初熟的果子，因此我們每個信祂的人便不再懼怕死亡，而教會

是由屬神的人組成，教會──是彌賽亞的團體，因此陰間權勢絕不能

勝過教會，教會是得勝的團體。 

同樣，在教會歷史中我們也看到陰間的權勢絕不能勝過她，不論

主升天後教會開始的三百多年羅馬政府如何有計劃地逼害她，在歷史

中震撼的全國性逼害不下十次，但她仍屹立不倒，我們看到神的保守。 

但我們又不能抹煞的另一個事實，今天地上的教會有很多不足的

地方，在「教會根基」那首歌第三節作者豈不是慨嘆教會是在困境中

嗎？因為教會是由人組成，人有其軟弱，我們要竭力進深，使我們不

再那麼容易失敗，但我們仍要用信心接受主的應許與預言，教會終有

一天會得勝陰間的權勢，高唱凱歌。 

其實昔日的教會也是有很多不是之處，保羅寫其書信便是要解決

當時教會的種種不善問題，但我們仍深信教會是有屬靈的權柄，最終

是得勝的。而且神的心意仍要藉教會完成，神的救贖計劃是透過教會

彰顯。故此我們不應因失望而放棄，不應因曾受傷而退縮，不應因受

挫而灰心，仍需積極面對、委身於主。 

 

 



悟道得權 

彼得不單得到主的稱讚──稱祂為有福的人，主更將權柄賦予他。 

「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

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」太 16:19 

「鑰匙」的比方是有不同的重點，有時是著重那有鑰匙的人，除

了自己亦是可讓人有進出的權柄，另一個重點是他有調配事情的權

柄，如：以賽亞書記載神罷免不忠的掌銀庫的官員改由以利亞敬承擔

「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。他開，無人能關；他關，無人

能開。」賽 22:22，他可以隨意調配金錢。而啟示錄亦提到神給非拉鐵

非教會一把大衛的鑰匙（啟 3:7），給他打開一道傳福音的門。從這節

的結構來看，彼得得到鑰匙與下文「捆綁」「釋放」有密切的關係。

事實上這兩詞是猶太拉比常用的述語，分別是指釐定行為的準則，宣

告寬限的做法，引申來說是表示對某些人加以制裁，或將刑罰解除，

這權柄是執行教會紀律行動的含義，而不是由他決定那一個人可以得

救，那個人不能得救，這仍是由神作決定。 

耶穌將天國的鑰匙交予彼得，這絕不表示彼得有權決定那一個人

得救或那一個人要永遠沉淪，而是他是教會的基石，天國的家宰，故

此有權柄釐定行為準則與施行紀律，當然這些釐定不是由他個人喜好

而定，因他與神有密切關係，悟道而得權，他深深體會神的心意，故

神才交此權給他。及後我們看到並非彼得是唯一擁有此權者，其他使

徒教會亦擁有此權（太 18:18）。 

從教會歷史中我們看到主這宣告的實現：彼得在五旬節的宣講，

三千人信主，教會那天正式誕生（徒 2:41），他將天國的門打開了。

他見異象而往外邦人百夫長哥尼流家中傳福音，天國的門又向外邦人

開啟，使外邦人進入天國（徒 10 章），他更在耶路撒冷教會的重要會

議中確認及見證這事，使當日的信徒接納外邦人成為肢體（徒 15 章），

更確立外邦人信主不需行割禮，廢除（釋放）一些人定下的制度，使

更多更多的外邦人歸主。從此觀之，彼得真的拿著天國的鑰匙，他將

門開啟，使得將來有成千上萬的人親近神。 

同樣，他也曾運用捆綁的權力。當亞拿尼亞與撒非喇因欺哄聖靈，

彼得宣告神的刑罰，結果他們便當場死亡，故此彼得真的擁有這特別

的權柄。 

 

後記 

「當下，耶穌囑咐門徒，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。」太 16:20 

這吩咐在其餘的福音書也有記載，為何如此？從下文（太 16:21-23）

我們便看到彼得雖宣告主是基督，但卻不明白基督日後要受苦、被處

死的事，那麼其他人更不會明瞭，若門徒此刻到處宣告耶穌是彌賽亞

身份，只會引來群眾盲目的跟從，政治上的狂熱，而有礙於祂執行使

命及工作。 

 

小結 

彼得因為有愛慕主的心，肯付代價、樂於委身，故此得神特別的

啟示而成為有福的人，更得到主賦予特別權柄，執行教會的紀律，釐

定教會的行為準則，因他體會神的心，貼近神的心，了解神的心意，

故才有此特權。今天你與我若多親近神，同樣會得到同樣的祝福與權

柄。 

記著教會是得勝的群體──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，願我們用信

心去建立教會，用信心去面對明天。努力追求生命成熟，使教會能達

成主的冀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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